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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蕃坊與明清澳門比較研究

* 邱樹森，廣州暨南大學中國文化與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為作者獲澳門文化司署第六屆（1998-1999）學術研究獎學金

所做論文之一。

本課題是澳門文化司署資助的研究課題，研究範圍從公元7世紀20年代的唐初至19世紀中葉

澳門結束葡萄牙人租居時期之前。本課題實際上是中國歷朝政府對外國人居留中國的政策進行比

較研究。自秦漢以來的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由於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原因，多數採

取了對外開放政策，中國的周邊國家和地區，使臣、商人、學者、宗教人士紛紛來華，有的定居

不返，至遲從唐朝開始就制定了對待留華外國人的有關政策。明清以來，一方面中國封建社會進

入晚期，封建專制制度日益膨脹和僵化，對外部世界十分漠視和排斥；一方面外部世界發生了巨

大的變化，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西方國家由於海上交通的開拓，已進入東方尋求殖民地。明

代晚期澳門的出現，實際上是西方殖民國家與東方封建大國中國兩相妥協的結果。1553-1849年

澳門模式是世界歷史上特有的統治模式。

從唐宋“蕃坊”到元“回回哈的司”

一、唐朝政府對“蕃坊”的管理

唐朝前期留居京師長安的“胡客”主要來自漠北

和西域的突厥系各種族人，其中很多在唐朝建立過程

中立有戰功，唐朝建立後，他們地位優越，長居不

返，以至置田地、營第宅，娶妻納妾；又有西亞中亞

地區派來的使臣留居不返。以後，回紇人及其他胡客

留居長安者更多，他們“或衣華服，誘娶妻妾”，有

的“久者居四十餘年，皆有妻子。”可見唐朝前期乃

至中期，對西域突厥系各族留居置田宅、娶妻納妾，

雖有所限制，但並不禁止或禁而不止。

自從穆罕默德於公元七世紀初創立伊斯蘭教後，

傳教活動開始向世界各地展開。早在貞觀年間或稍

後，伊斯蘭傳教士開始進入中國，以後阿拉伯哈里發

帝國使者也不斷來華。從唐中期以後，來自阿拉伯、

波斯等國的使臣、商人、傳教士進入中國日益增多，

大歷五年（770）時，“西南夷舶⋯⋯至者，乃四千

餘柁”，數量驚人；唐末黃巢起義軍攻佔廣州時，被

殺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達

十二萬人之多（1）；阿拉伯史學家、地理學家麥斯俄迭

統計當時廣州伊斯蘭人、基督教人、猶太教人、火祅

教人多達二十萬人（2）。這些人當時稱為“蕃客”、

“胡商”。唐朝政府對阿拉伯、波斯等海道來華的

“蕃商”管制甚嚴。盧鈞於開成元年（836）出任嶺

南節度使，對廣州的“蕃客”（當然以穆斯林國家為

主）作出了如下的規定：“鈞至立法，俾華蠻異處，

婚娶不通，蠻人不得立田宅。”（3）京兆府也於開成

元年六月上奏朝廷：“中國人不合私與外國人交

通、買賣、婚娶、來往，又奉取蕃客錢，以產業、

奴婢為質者，重請禁之。”（4）由此可見，隨妷“住

唐”蕃客的增多，從唐中期開始，在居住、婚姻、

田宅等方面有了明確的限制性規定。

蕃漢之間在政策上規定分居之後，對於蕃客聚

居的“蕃坊”，唐朝政府則專設蕃長或都蕃長領

之。唐宣宗大中五年（851）阿拉伯商人蘇烈曼在其

遊記中所述廣州番坊情況最為詳盡：“中國商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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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麋集者曰康府〔即今廣州〕。其處有回教

牧師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賈既多聚廣

府，中國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風俗，

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數日專與回民共同祈

禱，朗讀先聖誡訓。終講時，輒與祈禱者共為回教

蘇丹祝福。判官為人正直，聽訟公平，一切皆能依

《可蘭經》、聖訓及回教習慣行事。故伊拉克商人

來此地方者，皆頌聲載道也。”（5）據此，則知廣州

蕃坊由唐朝政府任命蕃長（判官）一人，蕃長依

《古蘭經》、聖訓行事。

對於各類“住唐”的外國僑民，究竟用甚麼法律

加以治理，《唐律》中制定了中國古代法律中第一個

涉外條文。該律卷六〈名例〉云：“諸化外人，同類

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

《唐律疏議》對此專門加了解釋：“化外人，謂蕃夷

之國別立君長者，各有風俗，制法不同。其有同類自

相犯者，須問本國之制，依其俗法斷之。異類相犯

者，若高麗之與百濟相犯之類，皆以國家法律論定刑

名。”（6）“化外人”即指“蕃夷之國別立君長者”，

顯然是指與唐朝接界或不接界的、自有君長統領的國

家，也包括雖承認唐朝為宗主國而自有君長統治的中

國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對於這些“化外人”，“同類

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即

同一國家或種族的人之間自相犯者，依其本國（或本

族）之制斷之，由蕃坊內之蕃長判定執行；“異類相

犯者”是指不同國家（或種族）之人，如同高麗與百

濟為兩個不同的國家，高麗人與百濟人發生糾紛或觸

及刑律，“皆以國家法律論定刑名”，所謂“國家法

律”是指唐朝的法律。《唐律》中規定的“化外人”

處理原則，是唐朝政府根據各國風俗法律不一，允許

各國人根據本國法律來解決訴訟事務，顯示了唐律的

開放性與務實性，是刑法中的一大創造。有的學者

說，“蕃坊⋯⋯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如蕃人犯罪不受

中國法律制裁，由蕃長按照其本國法律懲處，這頗似

後世由不平等條約形成的治外法權，而成為特殊區域

蕃坊，亦頗似後世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都市內劃定的

租界。所不同的是主權沒有喪失。”（7）這完全是一種

誤解。唐朝容許“化外人”在“蕃坊”內“同類自相

犯者，各依本俗法”，這是中國政府賦予它的權利，

與後世帝國主義的“治外法權”不僅僅在主權上完全

不同，在內容與性質上也不可同日而語。有關唐代

“蕃坊”歸納起來如下：

第一、由於蕃客人數的激增，蕃漢雜處引起的糾

紛日增，自唐中期後，政府採取了禁止蕃客置立田

宅、與華人婚嫁為親、與華人雜居的政策；蕃客則因

宗教活動、社會風俗、商業活動等原因也需要相聚而

居，因而出現了“蕃坊”。這些“蕃坊”主要出現在

首都長安和沿海廣州、揚州、泉州、海南島等城鎮。

第二，唐朝政府在蕃坊內任命德高望重的、為

人正直的穆斯林任蕃長或都蕃長，負責伊斯蘭教務

和民事糾紛，負責廣大穆斯林的宗教活動，依《古

蘭經》和聖訓，調解他們之間的糾紛。為此，唐朝

政府在《唐律》中制定了有關規定，即“諸化外

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

法律論。”允許各國人根據本國風俗、制法處理同

族訴訟事務，這是刑法中的一大創造。

第三，在蕃坊內普遍建立清真寺，如廣州的懷

聖寺、西安的化覺寺、杭州的鳳凰寺、太原清真古

寺等最早均為唐代所建，說明唐時伊斯蘭教在中國

得以自由傳播。

第四，蕃坊既是蕃客聚居之區，也是蕃商“列肆

而市”之地，大宗蕃貨在此集散，故蕃坊一般都在城

市交通要道或河海之岸邊。唐時廣州的蕃坊即在珠江

之畔（現在的珠江已經南移），懷聖寺、光塔在其

中，光塔當時在珠江之畔，其光用以指引舶船靠岸。

二、宋代明確規定：“蕃坊”祇有徒以下執行權

宋代來華的外國人，由於陸路不通，多由海道

入華，所以以阿拉伯、波斯人和南洋各國、東亞日

本、高麗人為多，其中阿拉伯、波斯人往返路途遙

遠，定居在華的人最多。宋朝政府不允許蕃商入城與

市民雜居，故多居城外海濱灣泊之地，但這些限制作

用不大，如宋代廣州蕃坊大體位置與唐代相同。

關於“化外人”的管理，宋朝全盤因襲唐朝法

律，宋《刑統》卷六〈名例〉“化外人相犯條”的

規定與唐律一樣。有關蕃坊建置、職權等情況，寓

居廣州的朱彧在《萍洲可談》中記載最詳：“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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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坊，海外諸國人所居住。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

公事，專切招邀蕃商入貢，用蕃官為之，巾袍履笏

如華人。蕃人有罪，詣廣州鞫食，送蕃坊行遣，縛

之本梯上，以藤杖撻之，自踵至頂，每藤杖三下，

折大杖一下。蓋蕃人不衣褌携，喜地坐，以杖臀為

苦，反不畏杖脊。徒以上罪則廣州決斷。”（8）這段

記載中，明確記下了“徒以上罪則廣州決斷”，這

是對化外人如何執行律法的重要說明。按唐宋刑法

實行笞、杖、徒、流、死五刑，徒以下罪即笞、

杖，宋朝政府把“化外人”犯輕微罪者，由政府判

決後送蕃坊執行。宋制用楚（即荊條）擊之謂之笞

刑，用杖擊臀謂之杖刑。廣州蕃坊“每藤杖三下，

折大杖一下”，是將笞刑與杖刑結合在一起，互相

折算，這是對穆斯林“喜坐地，以杖臀為苦”的照

顧；泉州對番商處罰時“非至折傷，皆用其國俗，

以牛贖罪”（9），也是對穆斯林蕃客習俗的尊重。

綜合上述史料，我們對宋蕃坊有這幾點認識：

第一，宋代蕃坊與唐代蕃坊的體制、職能基本

相似，都是政教合一的組織。

第二，每一蕃坊置蕃長（或都蕃長）一人。蕃

長由德高望重、財力雄厚者擔任，其具體封職由皇

帝下詔，或由皇帝令地方官裁定。例如神宗“熙寧

中，其使辛押羅乞統察蕃長司公事，詔廣州裁

度。”熙寧六年（1073），“都蕃首保順郎將蒲陀

婆離慈表令男麻勿奉貢物，乞以自代，而求為將

軍，詔但授麻勿郎將”（10）。由此可見，宋時蕃長均

授有一定的官階，是政府任命的官員，因而須穿戴

政府規定的衣冠，“巾、袍、履、笏如華人”。

第三，蕃長“管勾蕃坊公事”，係據宋代刑

法，用本俗法（伊斯蘭法）處理蕃人糾紛和執行徒

以下刑罰，包括用藤杖，但“徒以上罪，則廣州決

斷”。可見，蕃坊並不具有所謂“治外法權”，凡

觸及徒以上罪，一律按中國法律處置。

第四，“專切招邀蕃商入貢”。宋政府通過蕃

長招引海外商旅來華貿易，增加朝廷市舶收入，運

進宮廷及市場需要的各國貨物。淳化四年（993）來

華的大食舶主蒲希密就是廣州蕃長招引而來的。他

說：“昨在本國，曾得廣州蕃長寄書招諭，令入京

貢奉。盛稱皇帝聖德，布寬大之澤，詔下廣南，寵

綏蕃商，阜通運物。臣遂乘海舶，爰率士毛，涉歷

龍王之宮，瞻望天帝之境。”（11）

三、元“回回哈的司”：從“蕃坊”到“教

坊”的轉化

蒙古興起後，不斷發動對外戰爭，兵鋒所及，

遠抵歐洲，大批來自中亞、西亞乃至歐洲（主要是

俄羅斯）、非洲的軍士、工匠被蒙古軍隊擄掠來

華。戰爭結束後，中西交通暢通，大批商人、學

者、教士等來華定居。其中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

佔大多數，他們統稱為“回回人”。

蒙古統治者入主中原，建立了元王朝。元朝皇帝

自己以“統治世界的皇帝”（12）自居，視其統治範圍

之內的胡人、漢人、中亞人、西亞人，不論甚麼種

族，統統都是他的臣民。太宗窩闊台於乙未年

（1235）實施了“乙未括戶”。聖旨說：“不論達達

（即蒙古）、回回、契丹、女真、漢兒人等，如是軍

前擄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驅口；因而在外住坐，於

隨處附籍，便係是皇帝民戶，應當隨處差發，主人

見，更不得識認。”（13）後來憲宗蒙哥二年（1252）

的“壬子籍戶”和世祖至元八年（1271）頒佈的《戶

口條畫》中把回回人正式“入籍”，即元朝的臣民。

因此，元朝的法律中就不存在“化外人”這一條，前

朝的“胡商”、“蕃客”不復存在，統統成為按各種

職業和民族劃分的“諸色人戶”。因為元朝統治者並

沒有“外國人”或“化外人”的概念，所以外國人聚

居的“蕃坊”之名稱也不見了，但回回人聚居地依然

存在，因而專立“回回哈的司”進行管轄。

元朝政府採取唐宋時期蕃長司的基本方式，正

式成立“回回哈的司”，專門掌管穆斯林的宗教事

務及刑名、詞訟諸事，使自治其徒。哈的係阿拉伯

語Qad i的漢譯，是伊斯蘭法官的稱號。但元仁宗

後，回回哈的司的權力受到限制，其職能祇能是

“掌教”而已。至大四年（1311）十月初四日，仁

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後不久，下了一道聖旨：

“哈的大師每祇教他每掌教唸經者。回回人應有的

刑名、戶籍、錢糧、詞訟、大小公事，哈的每休問

者，教有官依體例問者。外頭設立來的衙門並委付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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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每，革罷了者。”（14）由此可見，元回回哈的司的職

能，在元仁宗之前與唐宋“蕃坊”基本相同，元仁宗以

後主要管理穆斯林的教務，回回人“應有的刑名、戶

籍、錢糧、詞訟、大小公事”，統由“有司官依體例問

者”，因而，回回哈的司成為祇管教務的“教坊”。

明清政府對“化外人”的處置與澳門模式

一、明朝政府對“化外人”的處置

14世紀中葉，以漢族人民為主的反抗元朝蒙古貴

族統治的鬥爭，導致元朝政權的覆滅，代之而起的明朝

統治者進一步強化封建專制統治，從儒家華夷之辨思想

出發，更加以“天朝”自居，妄自尊大，漠視境外世界

的一切文明成果。明太祖朱元璋曾說：“自古帝王臨御

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15）

這就表明，明朝中國試圖扮演“天下共主”的願望。他

又說：“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

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

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

不祥也。”（16）他還開列了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十五個

“不征諸夷國名”。這雖然是一種和平外交的方針，但

也定下了對外閉關的思想基礎。到明成祖朱棣在位時，

明朝國力強盛，但這種“天下共主”的思想進一步得到

發展。他明確宣佈：“華夷本一家，朕奉天命為天子，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朕赤子，豈有彼此。”（17）所以從

1405年開始派遣鄭和下西洋，其主要目的也是“宣揚

國威”。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明朝建立後，對來自吐魯

番、哈密、撒馬爾罕和東南亞、南亞乃至西亞各國的

“歸附回回”、“寄住回回”，在總體觀念上與元朝皇

帝視自己為“統治世界的皇帝”是相一致的，因而在法

律上對《唐律》“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

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作了重大修改，不再賦予

“化外人”有自治其徒的權利。《大明律例》卷一〈名

例〉：“凡化外人犯罪，並依律擬斷。（纂注：化外

人，即外夷來降之人，及收捕夷人，散居各地者皆是。

言此等人原雖非我族類，歸附即是王民，如犯輕重罪，

各譯問明白，並依常律擬斷，示王者無外也。）”

在具體執行過程中，明朝政府對“化外人”實

際上採用了兩種不同的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對待早在元朝時已“入籍”的“化

外人”。這些從域外來華定居的外國人，絕大多數已經

“入籍”成為元朝的臣民。元朝滅亡後，為了適應新的

社會環境，他們有的改名換姓，避居山林、海邊，有的

服飾、姓氏“華化”，與華人無異，絕大多數的“回回

人”則保留妷伊斯蘭教信仰、本族的生活習俗，形成了

新的民族共同體——回族。明朝政府對在中國本土形成

的回族，與境內外新來的“寄住回回”和“歸附回回”

採取了嚴格區別的政策。前者全部納入其坊、廂、里甲

管轄之中，而宗教事務則由教坊負責。教坊往往以一個

清真寺為中心，其範圍與坊廂基層行政單位相吻合。教

坊的管理，由坊內群眾推舉有名望的“鄉老”為社頭

（堂董、學董），組成“伊斯力”（董事會）等管理機

構，負責天課財務、寺院修建、延聘阿訇、興辦經堂教

育，籌建回民公墓等有關民族、宗教集體事業。坊內的

穆斯林，當地基層行政機關在行政、司法、稅賦、差役

等方面對其管理，其他一切婚、喪、禮、慶、生辰、齋

節等民俗、宗教活動，以及不觸犯刑律的民事糾紛調

解，均由教坊安排和仲裁。明清“教坊”與唐宋“蕃

坊”，作為宗教組織他們是相似的，但“教坊”已完全

不具備僑民社團組織的性質。

第二種方式是對待新近來華或短期來華的使

臣、商人，要求外國使臣、商人“務遵（中國）禮

法”，而且“明定罪例，出榜禁約”。如永樂十三

年（1415），琉球國使臣直佳魯“擅奪海舡，殺死

軍官，毆傷中官”，被處死；其同伙阿勒馬等六十

七人“與之同惡，罪亦當死”，但明朝政府考慮到

與琉球國的關係，“特遣歸，俾王自治”（18）。可

見，在具體執行過程中比較靈活，也可以容許其

“自治”。由此可見，明代對“化外人”的司法處

理並沒有脫離《唐律》的基本原則。

二、澳門模式的出現

正當明朝統治者仍以近千年前的唐朝法律處理

來華外國人時，西歐伊比利亞半島西部的葡萄牙進

入了海上擴張的新時期。1488年，巴托羅繆．迪亞

士駕船抵達非洲南端到達好望角；1498年達．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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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非洲海岸南行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隨後，葡

萄牙輕易地佔領印度的科欽、卡利卡特和果阿，

1511年佔領馬六甲，逼近中國。

封建大國中國與新興的海上強國葡萄牙終於發

生碰撞。葡萄牙人試圖用佔領印度果阿等地和馬六

甲的辦法對付中國，結果在屯門、雙嶼等地連遭挫

折，轉而採取“恭順”的辦法，租居了澳門。

明朝政府在澳門開始仍以老辦法進行管理，即視

澳門為廣州所屬之官澳，隨妷澳門地位的變化，明清政

府也在不斷變化妷澳門的管理方式，歸納起來主要有：

第一，設置守澳官員和官署。澳門開埠後，明

朝政府將澳門仍歸香山縣管轄，派駐香山縣官差，

另設提調、備倭和巡緝三個行署，海道副使代表中

央政府也行使管理權。清代先後設香山縣丞和澳門

同知，不設提調、備倭、巡輯等守澳官。

第二，徵行舶稅。明朝在澳門媽祖閣附近設河

舶所，後又在今關閘附近設海關專門負責夷舶抽稅

事宜。葡商所繳納商稅一般為每年二萬兩白銀。

第三，掌握司法最終處分權。明清政府處理

“化外人”的法律大體相同，即“化外人有犯，並

依律問斷”，不再遵照唐宋法律中“諸化外人，同

類相犯者，各依本俗法”懲處。但面對澳門的新情

況，在具體執行中還是遵照了唐宋法律原則。因為

葡萄牙人已成立自治機構，自設法官判案，不願把

案犯交中國官府處置，故常以金錢疏通，中國官府

在刑事訴訟程序上常常讓步，執行方式上也“准諸

夷法”，在華官監督下由葡官按葡法處決。

葡人租居澳門後，以歐洲中世紀城邦管理的傳

統方式在澳門建築城堡，設立議事會自主政制，維

持市民大會的地位和作用，對澳門市民（包括神職

人員、王室貴族、富人、船主、公職人員和入教的

華人）行使行政和司法權。1623年起葡印當局任命

澳門總督，從此澳門自治機構形成總督與市議會並

存的體制，而總督的權力則不斷增強。

澳門開埠後近三百年的管理制度，是一種雙方

妥協的結果。明清政府既保持了天朝上國的尊嚴，

行使了行政、司法、貿易上的主權，葡萄牙人則獲

得了中國政府特許的自治權，特別在貿易、傳教等

方面獲得極大的利益。

三、澳門模式是中國近代租界的濫觴

澳門是中國的領土，葡萄牙人向中國租借的一塊

土地。在這塊租地內，中國政府默認由葡國政府和葡

印政府委任的總督、大法官、大主教和由葡國臣民選

舉產生的議事會執掌行政、司法、財政、軍事等權

力。從這個角度看，澳門與西歐式的自治城市無異。

但是，在明清政府眼裡，澳門不過是一塊葡人“蕃

坊”，因為中國政府一直對澳門行使有效統治，包括

接受葡萄牙人繳納的地租，設立海關繳收舶稅，置守

澳官及香山縣令或香山縣丞行使行政管理權和最終司

法處分權等。這樣，澳門就出現了“雙元管理”。這

種“雙元管理”事實上維持了近三百年，創造了世界

上獨特的模式。然而，這種模式是不鞏固的，一旦時

機成熟，比如亞馬勒利用鴉片戰爭後的國際形勢，一

腳把澳門縣丞衙門踢出澳門，清政府眼睜睜地看妷澳

門這塊“天朝地界”淪為葡萄牙的海外省、殖民地。

澳門模式雖然特殊，但又並不特殊，它實際上是

近代半殖民國家“租界”的濫觴。中國近代出現的“租

界”，是鴉片戰爭的產物。西方列強和日本在中國通商

口岸先後開闢了近三十個“國中之國”的居留、貿易區

域——租界。以1854年（咸豐四年）上海英法美租界

（即“公共租界”）為例，三國除繳納租金取得永租權

外，還成立了行政委員會（後改為市政委員會，中國人

稱之“工部局”），負責徵稅等行政事務；設立作為國

家機器的警察武裝（中國人稱為“巡捕”）。上海的外

人租地終於發展成擁有獨立市政機構及警察武裝，在行

政體系上近似於西方自治城市，完全擺脫中國政府行政

管理的“國中之國”。（19）其管理模式與明清澳門自治

機構相倣，但唯一的差別是明清澳門是“雙元管理”，

中國政府還保留了行政管理權和最終司法處分權。其租

借方式、自治管理機構，與明清澳門自治機構相倣，從

這點上來說，澳門開創了近代租界的先河。

唐宋“蕃坊”與明清澳門比較研究

一、蕃客“住唐”與葡人居澳比較研究

16世紀上半葉，商業資本的葡萄牙與封建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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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給自足的明朝終於發生了碰撞。因此，我們就可

以在外國人入華問題上與前代進行第一次比較。

首先，從世界歷史發展的角度進行考察，蕃客

“住唐”與葡人居澳是兩個不同時代的產物。中國從

周秦以來就進入了封建時代，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

中，經歷了發生、發展、鼎盛和衰落的各個歷史階

段。所謂“盛唐”時期，也就是中國封建社會鼎盛時

期，這時的中國在科學文化、物質生產和社會制度上

都是先進的。中國周邊的國家、地區、少數民族，大

多處於奴隸制、農奴制階段，少數也進入發達的封建

制社會，但比之於中國他們還是落後的。中國是許多

國家模倣的對象，對周邊有妷強大的吸引力。16世紀

以後，歐洲人在地理發現上的航海活動揭開了歐洲人

衝擊世界的序幕，而葡萄牙人充當了先鋒的角色。地

理大發現使人類對其生存的地球有了更全面的認識。

歐洲人發現在歐洲以外竟還有這麼多已開發和未開發

的地方，新的航海為他們帶來取之不盡的財富，奴

役、掠奪別國是他們資本積累最有效的方式。於是，

西歐的資本主義萌芽進入了發展時期，伴隨而來的科

學技術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終於

使歐洲最早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而16世紀以後的中

國，正處於封建社會的後期，閉關自守，固步自封，

夜郎自大，不僅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而且給統治

者帶來了對世界的罔然無知。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

兩種不同時代的落差就明顯地凸現了出來。

第二，蕃客來華定居多為“向慕王化”，葡人

居澳則是為了攫取暴利，並最終建立殖民地。

自唐宋開始，大批蕃客、胡商到中國“住唐”，

大抵有入仕、求學、傳教、經商四種情況。中國穆斯

林中盛傳穆罕默德生前有言：“學問雖遠在中國，亦

當求之。”所以早在貞觀年間，來自阿拉伯的伊斯蘭

教傳教士就來到中國。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有

大食國（阿拉伯）人無西忽慮華，已130歲，“自喜

遠慕皇化，附古暹羅舶船而來。”（20）元代來華之人

更多，出現了“西域之仕於中朝，學於南夏，樂江湖

而忘鄉國者眾矣！”（21）在16世紀以前，中國豐富的

物產和光輝燦爛的文化令世界各國來華人士羨慕，這

是他們來華並“住唐”的原因。

葡萄牙人來到中國，其目的是攫取財富。他們

憑借妷地理大發現後科技的發展，航海術和火器製

造術都已超過中國，當他們輕易地佔領果阿、柯

欽、馬六甲後，又逐步在澳門站穩腳跟，使之成為

從里斯本到日本長崎這條歐亞貿易航線中的樞紐。

這是一條利潤豐厚的貿易航線。巨額的海貿利潤是

西歐資本原始積累的主要來源。

自唐宋以來，大批胡商來華貿易，他們固然也

是以獲取利潤為目的，但其利潤大部分留在中國置

業、消費，如宋代舶主辛押拖羅願進錢銀助修廣州

城（22）；元代泉州鉅商佛蓮，擁有海舶80多艘，珍珠

130石，病卒後“官沒其家貲”（23）。明以前在中國

的胡商所處的時代還不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

第三，唐宋蕃客“住唐”基本上是個人行為，

而葡人入居澳門則是政府行為。

唐宋以來入華的蕃客、胡商，成份很複雜，使臣

是自己政府派遣的，傳教士是教會派遣的，而商人、

學者則大多數是自己來華的，然而一旦他們自己決定

留在中國，則純屬個人行為。以使臣而論，唐朝時

“蕃胡持節入唐，深慕華風，不忍遽去，遂受唐官為

唐臣”。明時“歸附回回”、“寄住回回”中大部分

是使臣或冒充使臣，他們來華後不返原籍，本國政府

又沒有使館在中國，所以既不是本國政府指令他們在

華不返，也得不到本國政府的保護。至於商人、學

者、傳教士在華不返的更是比比皆是。

葡人入華則是有組織有目的的群體行為，他們是

在葡王或印度總督直接指揮下進行的軍事或政治活

動。早在1508年，葡王唐．曼努埃爾一世給船隊隊長

迪亞哥．洛佩斯．塞凱拉的敕令中，擬定了對中國進

行調查的詳細提綱。在佔領麻喇加以後，便迅速派出

艦隊進入中國珠江口的屯門，先後任船長的阿爾瓦雷

斯（歐維士）、佩雷斯、安德拉德、西芒、卡爾沃、

庫丁霍以及索札，他們無一不是受果阿總督或麻喇加

總督指使的。他們是國王、總督支持下，由外交使

節、軍隊、商人和海盜組合在一起的殖民集團。

第四，唐宋以來的蕃客入華是和平的、友好

的，葡人入澳則與種種罪行相伴隨。

自唐迄明，中國與周邊各國地區交往的歷史很



153 文 化 雜 誌 2003

唐
宋
蕃
坊
與
明
清
澳
門
比
較
研
究

歷

史

悠久，雖偶有戰爭，使戰俘入華定居，但畢竟是極

少數。蒙古西征情況特殊，蒙古軍隊返回時擄有大

批軍士、工匠、兒童、婦女來華。但總的來說，各

國商人、學者、教士絕大多數是主動來華的。

早期來華的葡萄牙人，是一群資本原始積累時

期的殖民者。他們經過冒險、奮鬥，取得了地理發現

的偉大成功，使分割的地球用航線聯成一個整體，他

們需要在商業上壟斷利潤，必須佔領別國的領土，去

征服、搶掠別國。這不是葡萄牙人固有的特點，西班

牙人、荷蘭人、英國人⋯⋯早期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具

有這些特點。不過，葡萄牙人是最早的、最典型的。

二、唐宋“蕃坊”與澳門“葡人蕃坊”本質上

的差異

唐宋“蕃坊”與澳門“葡人蕃坊”雖然都是域

外人在中國的居留地，但在本質上存在妷差異。

第一，唐宋蕃客，包括元代的回回人、明代的

“歸附回回”、“寄住回回”，其居住地普遍存在

妷“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而澳門葡人則集中

居住於澳門半島一地。

從唐宋蕃客到元明清回回人，從域外來到中土居

留，其居住特點有一個形成過程。唐宋時蕃客、胡商從

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來華，經商者居於沿海城鎮，使

臣、學者則多居住政治、文化中心；元以後，為官、為

軍士者，往往隨職守而分佈於全國各地，經商者除居城

鎮外更深入邊遠地區，務農者則在農村勞作，所以史書

上說“元時回回遍天下”，已形成了“大分散，小集

中”的格局。葡人租居澳門則不同，來自葡萄牙本土和

葡萄牙殖民地的葡人，由於明清政府嚴格限制他們進入

中國內地，他們幾乎全部集中於澳門一地。

第二，唐宋“蕃坊”不具有政權性質，而“葡

人蕃坊”儼然是完整的政權機構。

唐宋政府為適應蕃客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

由地方政府任命蕃長以自治其徒，祇管宗教事務；

明清則完全演變成“教坊”，祇管教務。明清時期

的澳門“葡人蕃坊”則不同，它有完整的政權形

式，其自治政府的官員或由選舉產生，或由葡萄牙

當局、或由葡印當局任命，明清政府從未任命過澳

門自治政府的官員。所以，葡澳當局雖然表面上

“雙重效忠”，實際上這是表相，他們所忠誠的是

葡萄牙國王和葡萄牙政府，1654年葡王若奧四世就

曾下令在澳門市政廳門上刻“無比忠誠的城市”的

銘文，1814年在里約熱內盧避難的攝政王唐．佩德

羅曾授予澳門市政廳為“忠誠的議會”的稱號。（24）

第三，唐宋“蕃坊”不具有治外法權，而“葡

人蕃坊”具有治外法權。

唐宋“蕃坊”的蕃長是中國地方政府任命的官

員，其職責是“管勾蕃坊公事”，處理蕃人之間的爭

端，日常宗教事務，其行政權是中國政府賦予的。蕃

坊長也有按本族風俗處理本族的民事糾紛，觸及刑律

的，量刑由地方政府按中國法律判決，徒以下刑罰交

由蕃坊長執行。所以，司法權屬於地方政府，蕃坊祇

有徒以下刑罰執行權，根本不具有“治外法權。”

明清澳門自治機構則不然。雖然守澳官、香山

縣令或香山縣丞擁有行使行政管理權和最終司法

權，但由於中國政府默認葡澳當局設立自治機構，

自設法官對當地葡人依葡國法律判案，而中國政府

一讓再讓，所以他們事實上取得了治外法權。

第四，唐宋“蕃坊”不擁有任何武裝，而“葡人

蕃坊”擁有自己的軍隊。軍隊是國家機關的重要象

徵。從唐宋到明清，在華的“化外人”聚居區內從來

沒有過自己的軍隊。葡萄牙向東方拓展市場，佔領殖

民地，是以艦隊開路的，到中國沿海後，先後發生過

屯門之戰、雙嶼港之戰等，租居澳門後，兵船和商船

隨之到達。據瑞典人龍思泰估計，1622年時澳門軍隊

人數達150人，1834年時達到240人，“總督兼軍事指

揮官，在誓言中承諾保護這個地方”（25）。他們還設

置炮臺，建築城牆，製造軍器。明清官府對葡澳當局

明顯超越自治權限、有違中國法律的活動，有的予以

駁回或制止，更多的則給予默許甚至認可，以致造成

澳門實際上成了中國的“國中之國”，正一步一步地

成為近代中國出現的“租界”。

三、土生蕃客與澳門土生葡人的異同

唐宋以來在華居住的中國人主要來自阿拉伯、

波斯和其他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他們的後代中

國史書稱為“土生蕃客”，元代稱為“回回人”，

明代稱為“歸附回回”。他們與明清時期居住在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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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土生葡人有許多共同點，也有很大的差別。

土生蕃客與澳門土生葡人的族源主流都是域外

人，他們的先祖都是以商人為主，兼有使臣、教士

和軍士，他們入華的主要目的都是以獲取商業利潤

為主，他們都以宗教（伊斯蘭教或天主教）作為維

繫族體的紐帶，他們都有自治的“蕃坊”（儘管兩

種不同的“蕃坊”在權力上有很大差異），他們也

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中華文明，⋯⋯這些都是他們

的共同點，但他們之間還存在妷更大的差別。

第一，土生蕃客與澳門土生葡人的先祖們，入

華的目的和方式不同。

蕃客“住唐”與葡人居澳是兩個不同時代的產

物，蕃客來華具有“向慕王化”心理，而葡人居澳

不僅為攫取暴利，其最終目的是建立殖民地；蕃客

“住唐”基本上是個人行為，而葡人居澳則是政府

行為；唐宋以來蕃客入華是和平的、友好的，葡人

入澳則與種種惡行相伴隨。

第二，土生蕃客與澳門土生葡人的“祖國”觀

念不同。

從唐宋土生蕃客到明代“歸附回回”，他們是數

百年間來自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穆斯林，入華後與來

自各地的穆斯林聚居一區，不可能來自一國或一地區

的穆斯林自成一區，由於年代長久，居住分散，又與

華人雜居，子孫繁衍，久而久之，樂此忘返。到元代

則正式入籍，成為蒙古皇帝的臣民，加入了中華民族

大家庭中，他們之中“樂江湖而忘鄉國者眾矣”，他

們“祖國”的概念相當淡薄，以作為中國人而自豪。

澳門土生葡人則不同。儘管歐洲的葡萄牙人並不

認同他們為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歐洲葡萄牙人與他們

也涇渭分明，但他們仍自認為葡萄牙人、入葡萄牙

籍。因為他們是葡澳當局的臣民，而葡澳當局對葡萄

牙“無比忠誠”。我們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葡澳自治

政府擁有自己的士兵、軍艦和炮臺，雖說用來抵禦海

盜和西班牙、荷蘭等國的入侵，但畢竟給土生葡人一

種安全感，因而大大增強了他們對葡萄牙的依附性。

第三，土生蕃客的文化日益“華化”，而澳門

土生葡人則以“葡化”為主流。

從土生蕃客到回回人，因為他們生活在以漢族為

主體的廣大華人中，因而“華化”是不可抗拒的歷史

規律。作為種族，他們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作為

文化，即伊斯蘭文化與以漢文化為主的中華文化相融

合的回族文化，是中華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澳門土生葡人的文化的形成與構成帶有歐洲葡

萄牙人的歷史烙印，雖然東方文化對它有所滲透，

但其基本生活方式仍是葡國式的。澳門土生葡人在

澳門這塊中國領土上繁衍了數百年，由於上述種種

原因，他們融合了一些由中國語言、中國習俗，但

總體上未能成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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